
  

- 1 - 

 

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文件 

闽医保〔2025〕96 号 

  

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《福建省医保医用

耗材支付管理目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在榕省属公

立医院、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

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0〕5号）、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基本医

疗保险医用耗材支付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3〕23

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强福建省医保医用耗材标准化、精细化、规范

化管理，省医保局组织制定了《福建省医保医用耗材支付管理目

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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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目录构成 

《目录》包含规范目录条目 4322 条，实行“三级分类+通用

名+材质特征”（国家 15 位编码）管理，具体包括：15 位耗材分

类代码、一级分类、二级分类、三级分类、医保通用名、材质、

特征参数、医保支付类别、先行自付比例。 

二、管理原则 

《目录》实行准入制度，并根据我省医保基金运行情况、医

疗科学技术发展及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修订情况，结合参保群众需

求和临床实际需要，按规定实施动态调整。全省执行统一的医保

医用耗材目录和先行自付比例，各统筹区不得自行制定目录或用

变通的方法调整目录。 

三、支付范围 

《目录》所列医用耗材是指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根据

我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文件（立项指南）可另行收费，具有国家

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，符合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项

目目录相关规定的医用耗材，适用于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

险。属国家和省明确基本医疗保险不予支付费用范围的，医保基

金不予支付。 

四、支付标准 

对于《目录》内的集中带量采购医用耗材，按集中带量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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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的医保支付标准支付。非集中带量采购医用耗材按现行

政策的医保支付标准支付。医用耗材医保最高支付限额按现行政

策执行。 

五、适用范围 

《目录》适用于全省各级各类定点医疗机构，是我省基本医

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参保人医用耗材费用的政策依据，统

一使用国家统一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定点医疗机构是医用耗材规范合理使

用的第一责任人，根据临床实际需要使用医用耗材不受《目录》

约束和限制；医用耗材超出《目录》范围或使用场景超耗材注册

证适用范围的，医保基金不予支付，定点医疗机构应事先告知参

保人或其亲属、监护人等。 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介。各统筹区要加强医保医用耗材支付的

日常监管，密切协调联动，加强宣传解读，引导合理预期，确保

落地见效。 

（三）实行动态调整。《目录》将结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

项指南、支付管理政策及国家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库更新等

情况，适时进行动态调整。执行中如遇国家政策调整，按国家政

策规定执行。 

本通知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，试行期 2 年。此前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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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照本通知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

请及时向省医保局反馈。 

 

    附件： 福建省医保医用耗材支付管理目录（试行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

2025 年 12 月 29 日         

   

 

 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 省医疗保障基金中心、省药械联合采购中心。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 12月 30日印发  


